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青交规〔2021〕1 号

关于对《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部分修订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对客运出租汽车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根据《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21年3月23日青岛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和交通运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组织对《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中部分客运出租汽车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部分客运出租汽车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2021年  8月12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8月11日。原《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中相关事项标准与新修订的裁量基准不一致的，按照新修订的裁量基准执行。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2021年8月12日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1年8月12日印发

《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增补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规依据
	违法程度
	情节与危害后果
	处罚标准
	备注

	1
	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轻微
	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的。
	依法减轻处罚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2
	未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轻微
	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的。
	依法减轻处罚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3
	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轻微
	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的。
	依法减轻处罚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未取得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4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一般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不满1个月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1个月以上不满2个月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2个月以上不满3个月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3个月以上的；2.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5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一般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不满1个月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1个月以上不满2个月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2个月以上不满3个月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3个月以上的；2.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6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一般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不满1个月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1个月以上不满2个月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2个月以上不满3个月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3个月以上的；2.伪造、变造、冒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7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经营区域外巡游揽客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经营区域外巡游揽客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经营区域为本市行政区域，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营运。超出经营区域营运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经营区域内，且不得在经营区域外巡游揽客。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经营区域外巡游揽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暴力抗法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8
	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的；
	轻微
	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逾期不满三个月且查处前已主动补审的。
	不予处罚
	

	
	
	
	一般
	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逾期不满三个月且查处时未主动补审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逾期三个月以上不满六个月且查处时未主动补审的。
	罚款1500元
	

	
	
	
	严重
	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逾期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且查处时未主动补审的。
	罚款2000元
	

	
	
	
	特别严重
	1.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逾期一年以上且查处时未主动补审的2.未按照规定组织车辆参加审验，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元
	

	9
	未按照规定开展驾驶员教育培训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开展驾驶员教育培训的；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未按照规定开展驾驶员教育培训，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元
	

	10
	不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调查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项　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不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调查的；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不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调查，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元
	

	11
	遇有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时，不服从相关部门统一调度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项　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四）遇有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时，不服从相关部门统一调度的。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5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2.遇有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时，不服从相关部门统一调度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元
	

	12
	未将营运信息、车辆运行和服务监控数据以及其他必要的营运资料实时、准确、完整地传输至行业监管平台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将营运信息、车辆运行和服务监控数据以及其他必要的营运资料实时、准确、完整地传输至行业监管平台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8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严重
	第四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五次以上违法的；2.未将营运信息、车辆运行和服务监控数据以及其他必要的营运资料实时、准确、完整地传输至行业监管平台，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13
	线上预约车辆与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不一致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第一项　网约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每次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线上预约车辆与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不一致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8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严重
	第四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五次以上违法的；2. 线上预约车辆与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不一致的，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14
	线上预约驾驶员与实际提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项　网约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每次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线上预约驾驶员与实际提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8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10000元
	

	
	
	
	严重
	第四次违法的；
	罚款20000元
	

	
	
	
	特别严重
	1.五次以上违法的；2. 线上预约驾驶员与实际提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的，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30000元
	

	15
	擅自暂停或者终止经营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巡游车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暂停或者终止经营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一般
	1.违法行为不满5日；2.擅自暂停或者终止巡游出租汽车经营不满本单位车辆总数5%的。
	罚款10000元
	

	
	
	
	较重
	1.违法行为5日以上、不满10日的；2.擅自暂停或者终止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占本单位车辆总数5%以上，不满10%的。
	罚款20000元
	

	
	
	
	严重
	1.违法行为10日以上、不满15日的；2.擅自暂停或者终止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占本单位车辆总数10%以上，不满15%的；3.擅自暂停或者终止巡游出租汽车经营造成严重后果的；4.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16
	未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或者使用服务监督卡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或者使用服务监督卡的；
	轻微
	1.主动配合监督检查；2.当场能够提供合法有效证件的清晰影印件，或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确认其证件合法有效。
	不予处罚
	对于“轻微”违法程度，只适用“未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对于“未按照规定使用服务监督卡”不适用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2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3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未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或者使用服务监督卡，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500元
	

	17
	服务行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要求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服务行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要求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在营运中遵守下列规定
　　（二）安全行车，服务规范，衣着整洁，举止文明；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2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3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服务行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500元
	

	18
	车容车貌不符合规定要求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三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车容车貌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轻微
	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现场及时改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不符合轻微违法程度或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元
	

	
	
	
	严重
	第四次违法的；
	罚款300元
	

	
	
	
	特别严重
	1.五次及以上违法的；2.车容车貌不符合规定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500元
	

	19
	未按照规定使用空调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照规定使用空调的；
	一般
	初次违法的；
	罚款100元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200元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300元
	

	
	
	
	特别严重
	1.四次及以上违法的；2.未按照规定使用空调，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500元
	

	20
	巡游车未按照规定使用顶灯、空车待租、暂停营运等营运标志，或者营运标志缺损时营运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五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五）巡游车未按照规定使用顶灯、空车待租、暂停营运等营运标志，或者营运标志缺损时营运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轻微
	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现场及时改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不符合轻微违法程度或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元
	

	
	
	
	严重
	第四次违法的；
	罚款300元
	

	
	
	
	特别严重
	1.五次及以上违法的；2.巡游车未按照规定使用顶灯、空车待租、暂停营运等营运标志，或者营运标志缺损时营运，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罚款500元
	

	21
	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2
	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3
	离开车辆兜揽乘客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离开车辆兜揽乘客；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离开车辆兜揽乘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4
	巡游车空车待租状态下，乘客告知目的地后，拒绝载客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巡游车空车待租状态下，乘客告知目的地后，拒绝载客；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巡游车空车待租状态下，乘客告知目的地后，拒绝载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5
	巡游车空车待租状态下，在客流集散地或者路边停靠时，拒绝载客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五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巡游车空车待租状态下，在客流集散地或者路边停靠时，拒绝载客；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巡游车空车待租状态下，在客流集散地或者路边停靠时，拒绝载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6
	巡游车暂停营运状态下，主动问询乘客去向后，拒绝载客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六）巡游车暂停营运状态下，主动问询乘客去向后，拒绝载客；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巡游车暂停营运状态下，主动问询乘客去向后，拒绝载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7
	巡游车以自定营运目的地等方式挑选乘客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七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七）巡游车以自定营运目的地等方式挑选乘客；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巡游车以自定营运目的地等方式挑选乘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8
	网约车巡游揽客或者进入巡游车专用通道（执行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除外）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八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八）网约车巡游揽客或者进入巡游车专用通道（执行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除外）；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网约车巡游揽客或者进入巡游车专用通道（执行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除外），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29
	网约车诱导乘客取消线上订单、进行线下交易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九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九）网约车诱导乘客取消线上订单、进行线下交易；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网约车诱导乘客取消线上订单、进行线下交易，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0
	网约车使用巡游车顶灯、空车待租、暂停营运等营运标志
	1.《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之一的；
2.《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十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网约车使用巡游车顶灯、空车待租、暂停营运等营运标志。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网约车使用巡游车顶灯、空车待租、暂停营运等营运标志，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1
	在机场、车站、港口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管理私自揽客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二）在机场、车站、港口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管理私自揽客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在机场、车站、港口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管理私自揽客，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2
	抗拒相关部门监督检查、调查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三）抗拒相关部门监督检查、调查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抗拒相关部门监督检查、调查，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3
	未按照规定标准或者方式收取车费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四）未按照规定标准或者方式收取车费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未按照规定标准或者方式收取车费，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4
	未按照规定使用车载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或者车载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营运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五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五）未按照规定使用车载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或者车载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营运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 未按照规定使用车载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或者车载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营运，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5
	巡游车未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六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六）巡游车未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的。
	轻微
	初次违法的；
	罚款500元
	

	
	
	
	一般
	第二次违法的；
	罚款1000元
	

	
	
	
	较重
	第三次违法的；
	罚款2000元
	

	
	
	
	严重
	1.第四次违法的；2.巡游车未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被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6
	出租汽车驾驶员侮辱、殴打乘客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侮辱、殴打乘客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严重
	出租汽车驾驶员侮辱、殴打乘客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吊销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7
	未依法办理车辆强制性保险且拒不改正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出租汽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吊销道路运输证：
　　（一）未依法办理车辆强制性保险且拒不改正的；
	严重
	未依法办理车辆强制性保险且拒不改正的。
	吊销道路运输证
	

	38
	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题、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违法经营情节严重
	《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　出租汽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吊销道路运输证：
　　（二）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题、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违法经营情节严重的。
	严重
	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题、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违法经营情节严重的。
	吊销道路运输证
	

	39
	使用失效、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轻微
	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的
	依法减轻处罚
	原《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第134项

	
	
	
	一般
	证件超过有效期不满3个月的
	处5000元罚款
	

	
	
	
	较重
	证件超过有效期3个月以上不满6个月的
	处1万元罚款
	

	
	
	
	严重
	1.证件超过有效期6个月以上不满12个月
的；2.使用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不满3个月的
	处15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1.证件超过有效期12个月以上的；2.使用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3个月以上的；3.使用失效、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4.暴力抗法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处2万元罚款
	

	40
	议价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一)拒载、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
	一般
	初次违法的
	处200元罚款
	原《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第141项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处500元罚款
	

	
	
	
	严重
	三次以上违法的
	处1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1.议价，造成严重后果的；2.暴力抗法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处2000元罚款
	

	41
	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八)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
	一般
	初次违法的
	处200元罚款
	原《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第148项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处500元罚款
	

	
	
	
	严重
	三次以上违法的
	处1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1.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造成严重后果的；2.暴力抗法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处2000元罚款
	

	42
	使用失效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四十一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
	轻微
	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的
	依法减轻处罚
	原《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第166项

	
	
	
	一般
	证件超过有效期不满3个月的
	处1万元罚款
	

	
	
	
	较重
	证件超过有效期3个月以上不满6个月的
	处15000元罚款
	

	
	
	
	严重
	许可证件超过有效期6个月以上不满12个月的
	处2万元罚款
	

	
	
	
	特别严重
	1.许可证件超过有效期12个月以上的；2.使用失效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处3万元罚款
	

	43
	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第十六条、第四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条：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对驾驶员在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资格规定，文明行车、优质服务。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
	一般
	初次违法的
	处200元罚款
	原《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第169项

	
	
	
	较重
	第二次违法的
	处500元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的
	处1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1.四次以上违法的；2.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造成严重后果的；3.暴力抗法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处2000元罚款
	


备注：《青岛市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青交规〔2020〕2号）中涉及原《青岛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等的第131项、第132项、第135项、第142项、第143项、第145项、第149项、第164项、第175项、第193项、第194项、第195项、第196项、第197项、第198项、第199项、第200项、第201项不再执行。



